附件1
闽西书画院2025年度公开招聘
专业技术人员报考说明

为帮助报考者了解招考政策、注意事项，特制定本报考说明。本说明仅适用于本次招考，由招聘单位负责解释。
一、选择报考职位时应注意的事项
1.报考者应符合招考职位要求的相应条件。
2.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职位。回避关系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执行。
二、招考岗位其他条件要求
1.报考者需持署有本人姓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证（证件署名应与身份证件一致），并经核验真实有效。
2.本次招考人员为中国画美术员，其他画种所获得的展览入选和展览（比赛）奖项均不认定为符合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。
3.本次招考既往业绩成绩占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的20%，需要根据报考者申报的既往展览入选、展览（比赛）获奖情况计算既往业绩。报考者须持有在报名开始第一天之前取得的相应的展览入选证书、展览（比赛）获奖证书、奖状、荣誉证书（以下统称“获奖证书”）原件，并在报名时详细写明（应包括获奖时间、画种、获奖作品名称、展览主办单位名称、展览名称和获奖名次，参考格式：20XX年X月，中国画作品《XXXXXX》在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“第二届‘八闽丹青奖’福建省美术双年展中获金奖”），其他各类“证明”“获奖通知”“情况说明”等均不认定为符合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。展览主办单位授予个人的综合类奖项，例如“先进工作者”“优秀组织奖”等不作为报考所需的既往业绩使用。
4.报考者应填写《闽西书画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既往业绩登记表》并连同相关业绩材料复印件一并递交至闽西书画院进行现场登记。异地考生无法到场登记业绩材料的，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材料，报考者需将所有材料扫描成 PDF 格式的电子版文件打包发送到邮箱(邮箱地址：mxshybgs@126.com)。
提供的材料包括:（1）《闽西书画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既往业绩登记表》，需打印纸质版一式两份，并签名盖章;（2）自大学本科入学以来的既往业绩材料等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证、“获奖证书”、报考所需的“学历、学位证书”，统一复印为 A4 格式，所有复印件请签名，并标注“与原件核对一致”）；（3）诚信报考承诺书。
5.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在中宣部、国家文旅行政部门、国家广电行政部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全国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，如全国美术作品展览、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、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、全军美术作品展览、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、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、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、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等。
省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在省级党委、政府、党委宣传部门、文旅行政部门、广电行政部门、省级文联、省级美术家协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全省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，如“八闽丹青”双年展、福建艺术节美术书法优秀作品展、全国美展福建省作品选拔展等。
地市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地市级（不含县级市）党委、政府、党委宣传部门、文旅行政部门、广电行政部门、市级文联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全市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。
国家级优秀奖是指参加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，并经评选获得的奖项（不区分获奖等次，未提供获奖证书不予认定）。
既往业绩计算参考分值和方法：（1）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一等奖（金奖）12分
（2）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二等奖（银奖）10分
（3）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三等奖（铜奖）8分
（4）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优秀奖（非最高奖）6分
（5）入选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4分
（6）获省级美术展览一等奖（金奖）5分
（7）获省级美术展览二等奖（银奖）4分
（8）获省级美术展览三等奖（铜奖）3分
（9）入选省级美术展览2分
（10）获地市级美术展览一等奖（金奖）0.5分
（11）同一人不同作品获得奖项或入选各层级美术展览可累计得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20分。
（12）同一人同一作品若有多次获得奖项或入选各层级美术展览的（按照“获奖证书”所列作品名称），取其最高奖，不重复计算。
（13）奖励等级不以一、二、三等奖命名的，最高等级奖项（如金奖）、次高奖项（如银奖）、再下一级奖项（如铜奖），分别对应视同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6.本次招考岗位中所要求的获奖业绩均为报考者独立创作并在国内（除台、港、澳地区外）举办的专业美术展览中取得，所有“邀请展”“提名展”“网络展览”“线上展览”“微信展”等均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。
展览主办单位以获奖证书上落款盖章单位为准，必须是党委、政府、党委宣传部门、文旅行政部门、广电行政部门、文联、美术家协会之一，其余“组委会”“评审会”等临时机构或境外机构（及台、港、澳地区机构）作为获奖证书落款单位的均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。
7.本次招考岗位中所要求的获奖业绩均为报考者独立创作，多人合作的作品入选各层级美术展览或获奖，均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8.考生提交的获奖证书上必须署有本人姓名，无本人姓名的获奖证书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。以笔名（曾用名）获奖的（即获奖证书上的署名与身份证件不一致），需获奖证书授予单位另行出具证明材料予以专门说明，否则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。
9.奖项取得时间以证书落款时间为准，截止时间为 2025年11月20日。
1

